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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与法制

农村房屋买卖的法律困境与路径选择
¸

陈昌锋  陆建山
(厦门大学,福建 厦门 361005)

[摘  要]   农村房屋是农民的最主要财产,现行法律对农村房屋买卖采取的是严格限制的态度, 目的在于保护农民、农村

的利益。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却要求国家放开对农村房屋买卖的限制,二者之间存在矛盾。本文分析了当前农村房屋买卖

的法律困境与路径的选择,希冀对解决困境有所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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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问题的提出
在现行法律体系下 ,宅基地使用权不能交易只能继承,

在/ 房地一体, 地随房走0 的原则下, 如何解决农村房屋买卖

的问题,成为困扰当前中国的一个难题。5物权法草案6延续
了原有的制度设计,未有突破。本文以农村房屋买卖为切入

点,试图通过分析现行法律体制下的法律构造, 指出造成农

村房屋买卖法律困境的原因,并分析5物权法草案6的相关规
定,对农村房屋流转应当选择何种路径提出意见, 希冀对立

法有所助益。

二、农村房屋买卖的法律困境

在我国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只有两个: 国家和集体。5宪
法6第十条规定了我国的土地制度, 该条第二款规定: / 农村
和城市郊区的土地,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, 属

于集体所有;宅基地和自留地、自留山, 也属于集体所有。0农
民对于土地只享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。农民欲建房屋首先

要取得宅基地使用权。但是,宅基地使用权并不得转让。农

民在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建造房屋, 取得房屋所有权, 其房

屋是否可以转让呢? 为此,有必要先考查宅基地使用权的法

律构造。

(一)宅基地使用权

所谓宅基地使用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(村民)

依法享有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下建造并保有房屋及附属设

施的用益物权。5土地管理法6区分城市国有土地与农村集
体土地,从而对前者规定了建设用地使用权, 对后者规定了

宅基地使用权,但本质上, 二者均属于大陆法系传统物权法

中地上权的范畴,都是以在他人所有的土地上建造房屋或其

他工作物、种植竹木为目的的权利。但是鉴于我国城乡二元

体制,这两种权利的差异极大。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相比较,

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如下特点:

第一,权利主体具有严格的身份性。申请取得宅基地使

用权的主体必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, 其他集体经济组织

成员只有在其户口迁入本集体时才有资格取得, 而这实际上

还是以其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前提的。

第二,初始取得的无偿性。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, 宅基

地使用权的初始取得是无偿的。

第三,无期限性。现行法律并未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期限

进行限制,宅基地使用权不因期限届满而消灭。

第四,不可转让性。5土地管理法6第 63 条规定: / 农民
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, 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

业建设。05担保法6第 37 条也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

押。由此可见,宅基地使用权不能转让。

(二)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的法律关系

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是两个不同的不动产物权,

然而由于二者均建立在同一土地之上, 实际上又是不可分割

的。在常态下,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同属一人。那么

在非常态下,二者能否分属不同主体呢 ?

有学者认为,房屋属于公民个人财产范畴, 公民个人对

于其房屋既然有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所有权,自然有依法对自

己的财产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的权利。[ 1]的确, 在法律逻辑

上,转让房屋属于所有权的权利范围。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

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分属不同主体,如何处理二者的

关系呢?

实际上,我国现行法律采取的是严格限制的房屋和宅基

地使用权转让模式。权利人转让房屋及其宅基地使用权的,

应当将房屋及其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符

合建房申请宅基地条件的成员。转让给村外人员的, 该受让

人必须在本村落户并且符合申请宅基地的条件。[ 2]村民出

卖、出租住房后, 再申请宅基地的, 不予批准。换言之, 宅基

地使用权是不得单独处分的,只能与房屋一起处分, / 地随房
走0 , 这也是我国一贯的做法。同时, 对于房屋受让人是有严

格限制的,即只能是本集体成员, 村外人员要取得宅基地使

用权也是以取得本集体的成员资格即落户未前提的, 这实际

上限制了房屋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, 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

和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被排除在受让人范围之外。有

学者激烈地批评:这实际上是规定/ 穷人只能向穷人借钱0。
由此导出的问题是农村房屋所有权的权能如何体现?

即村民既然享有房屋所有权,为什么不能自由处分? 笔者以

为这实际上法政策的问题,立法者之所以严格限定农村房屋

的流转范围,是出于对农民和农村利益维护的初衷。众所周

知,农村房屋的价值实际上大大低于其所附着的土地, 房屋

买受人往往更看重的是宅基地使用权而非房屋, 且在土地日

益缺乏的今天,从长期的角度来看, 土地的价值是日益升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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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允许本集体以外的人员购买房屋, 而还要/ 地随房走0则
容易造成农村集体土地的流失,村民也会因其短视行为而使

长远利益受损。

(三)农村房屋买卖的法律困境

综上,农村房屋买卖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农村房屋

与宅基地使用权的关系。现行法律采取严格限定的做法, 虽

然其初衷在于保护农村和农民利益,但实际上回避了问题。

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日益深入的今天, 许多农民都已经与

传统意义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有根本上的区别。众多

农民加入了城镇居民的行列,其在农村的房屋如何处理? 如

果是只能转让给村集体内部的成员, 其价格是可想而知的,

此其一。其二,众多农民需要摆脱贫困 ,需要创业资金,而单

凭国家的贷款是远远不够的,房屋作为其最重要的财产却不

能充分利用,是不合理的。其三, 我国正逐步消除城乡二元

体制,有些省份已经开始试点, 在取消城乡户籍区别, 实现迁

徙自由等制度之后,如何处理农村和宅基地使用权问题?

三、农村房屋买卖的路径选择

在农村房屋买卖与宅基地使用权能否转让的问题上, 当

前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,这三种观点也可以说是解决农村

房屋买卖法律困境的三中路径,下文将详述之。

(一)/ 严格限制说0。这一学说以孟勤国教授为代表, 在

其设计的物权法专家意见稿(简称/ 孟稿0 )第 158 条规定: 农

村宅基地使用权属于不得或限制转移的土地使用权。因此,

宅基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也不得或限制移转。[ 3]这也是当前的

主流观点。[ 4]

(二)/ 完全放开说0。该说认为,5土地管理法6确立农村
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村房屋所有权, 而所有权的一项重要

权能就是处分权。[ 5]从5土地管理法6第 62 条第 4 款来看, 法

律并不禁止村民将其住宅进行出卖或出租。既然宅基地上

的房屋所有权可以转让, 则意味着宅基地使用权也可以转

让。因为/ 地随房走0是我国现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。[ 6]

(三)/ 折中说0。或称为/ 法定租赁权说0 ,该说认为物权

法解决物的归属问题, 财产流转问题主要是依靠债权法解

决。解决目前农村房屋买卖法律困境的最佳途径是借鉴法

定租赁权构想, 农村房屋的买受人在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同

时,对于房屋的宅基地并非取得作为物权的村民的宅基地使

用权,而是取得作为债权的宅基地租赁权, 其由法律直接规

定。租赁的标的物是宅基地而非宅基地使用权, 出租人是作

为宅基地所有人的村集体组织。至于原房屋所有人的宅基

地使用权有两种方案可以解决: 一是继续存在, 但不可以用

来向房屋买受人主张,另一种方案是同时归于消灭。[ 7]

三种不同的路径,何者为最佳选择? 很难轻率的作出选

择。/ 严格限制说0认为开禁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交易, 将使农

民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受损, 因而主张严格限制农村

宅基地使用权交易,从而对农村房屋买卖也应严格限制。该

说虽然可能使农民动的利益(参见上文)受损,但却很好的保

护了静的利益。/ 完全放开说0从所有权权能的角度和现实
要求的角度两方面着手, 认为宅基地使用权交易应当解禁,

这符合当前中国的现状,也是经济发展的趋势。此说与前说

相反,主张农村房屋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应该放开,

从而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致富 ,也符合法律的逻

辑。但该说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可能不利。/ 折中说0试图另
辟蹊径,从债权法的角度解决当前农村房屋买卖的法律困

境。但却没能解决宅基地使用权与宅基地租赁权之间的冲

突,其所提供的两种解决方案均不具有可行性。方案一, 宅

基地使用权继续存在, 但却不能用来向房屋买受人主张, 方

案二则干脆规定其在房屋所有权转移时归于消灭, 不论时哪

种方案与/完全放开说0的/ 地随房走0 (法定地上权)均无实

质上的差异,却徒增繁琐。因此不足取。所以以上所谓三条

路径实际上只有前两条路径。那么采取何种路径呢? 笔者

以为关键在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,在法律技术的层面上很难

说哪种路径更优,因为并没有现成的可以检验的标准。

四、何去何从 ) ) ) 未尽的结论
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5中华人民

共和国物权法(草案)6第十三章对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住宅
作出了基本的规定。其第 162 条第 1 款规定: / 宅基地使用
权人经本集体统一,可以将建造的住房转让给本集体内符合

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条件的农户; 住房转让时, 宅基地使用权

一并转让。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。0表面上看, 该

草案采取了/严格禁止说0, 但是细加揣摩却似乎又不尽然。
该款的用语是/可以以将建造的住房转让给本集体内符合宅
基地使用权分配条件的农户0, 而非/ 只能, ,0。而按照通
常的见解, / 可以, ,0是授权性的规范, 法律只规定可以为

某种法律行为,并没有规定禁止为其他的法律行为。且该款

后半部分是/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0而非/ 住房0。
由此,有理由认为, 立法者在这里预留了空间, 农村房屋能否

交易尚有待于将来的立法解释。

由此,物权法草案给出的是一个未尽的结论。但是, 选

择或许是艰难的,特别是在没有现成的标准时, 但是, 选择却

是不可回避的。否则那将是立法上的空白, 成为法律漏洞,

而导致更大的不正义。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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